
C-114-800008  第1頁(共5頁) 

法務部處分書 115年度法義字第 75號 

 

當事人：鄭○福（已歿）  

申請人：鄭○峯  

 

鄭○福因叛亂案件，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，未依法釋放，經申請平

復，本部處分如下： 

主 文  

確認鄭○福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，於民國 46 年 3 月 10 日至 46 年 3

月 23日未依法釋放致人身自由受拘束為司法不法，於促進轉型正義條

例施行之日起視為撤銷。 

事 實  

申請意旨略以：申請人鄭○峯為當事人鄭○福之子，當事人因參加叛

亂之組織遭臺灣省保安司令部以（39）安潔字第 2099號判決判處有期

徒刑 7年，褫奪公權 5年。惟當事人於 46年 3月 9日執行期滿後，並

未如期獲釋，直至 46 年 3 月 23 日始獲釋放。申請人認當事人權益受

損，於 114年 11 月 13日向本部申請平復。 

理 由  

一、 調查經過： 

(一) 本部於 115年 3月 31日函請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提供當

事人之相關國家檔案，該局於 115年 4月 13日函復所需資料。 

(二) 本部承接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（下稱促轉會）移交之財團法人

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(下稱補償基金

會)88 年度第 004037 號之當事人申請補償金案件卷宗數位檔

案。 

二、 處分理由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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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查本件當事人受 39 年 8 月 31 日臺灣省保安司令部（39）安潔

字第 2099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 7 年並執行部分（39 年 3 月 10

日起至 46年 3月 9日止）業經補償基金會予以補償在案，核屬

促進轉型正義條例（下稱促轉條例）第 6 條第 3 項第 1 款規定

之司法不法案件，此部分於促轉條例施行之日視為撤銷，並經

促轉會於 107年 10月 4日公告撤銷（序號：1-0229），合先敘

明。 

(二) 依促轉條例第 6 條第 3 項第 1 款規定，案件業依二二八事件處

理及賠償條例、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與

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之規定，而獲得賠償、補償或

回復受損權利者，本部得逕行辦理公告撤銷，不須重新調查；

其餘部分，依同條第 3 項第 2款，本部仍應依職權或申請認定 

1、 按「威權統治時期，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、侵害公平審判

原則所追訴或審判之刑事案件，應重新調查，不適用國家安

全法第九條規定，以平復司法不法、彰顯司法正義、導正法

治及人權教育，並促進社會和解（第 1項）。……下列案件，

如基於同一原因事實而受刑事審判者，其有罪判決與其刑、

保安處分及沒收之宣告、單獨宣告之保安處分、單獨宣告之

沒收，或其他拘束人身自由之裁定或處分，於本條例施行之

日均視為撤銷，並公告之：一、受難者或受裁判者依二二八

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、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

償條例與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之規定，而獲得賠

償、補償或回復受損權利之刑事審判案件。二、前款以外經

促轉會依職權或申請，認屬依本條例應平復司法不法之刑事

審判案件（第 3項）。」及「促轉會解散後，國家應辦理之轉

型正義事項，依下列各款規定移交予各該中央主管機關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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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：一、平復司法不法、行政不法，與識別及處置加害者事

項，由法務主管機關辦理。」促轉條例第 6 條第 1 項、第 3

項及第 11條之 2 第 1項第 1款定有明文。 

2、 查上開促轉條例第 6 條第 3 項第 1 款規定，係參考德國立法

例以國會立法撤銷之方式，給予受判決者名譽回復及權益救

濟，並明定可直接以立法撤銷之案件種類。是以，案件業依

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、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

案件補償條例與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之規定，而

獲得賠償、補償或回復受損權利者，本部得逕行辦理公告撤

銷，不須重新調查；其餘部分，本部仍應依職權或申請認定

之。 

(三) 本件當事人受判處有期徒刑 7 年，惟執行期滿後未依法釋放，

人身自由受拘束部分（即 46年 3月 10日至 46年 3月 23日），

屬促轉條例應予平復之司法不法 

1、 經查，當事人因參加叛亂之組織遭臺灣省保安司令部以

（39）安潔字第 2099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 7 年，褫奪公權 5

年確定，執行期間自 39年 3月 10日至 46年 3月 9日，經國

防部臺灣軍人監獄於 46 年 1 月 29 日報請國防部准予具保開

釋，嗣經國防部 46 年 2 月 13 日核准在案，惟國防部臺灣軍

人監獄於 46 年 3 月 23 日始釋放當事人。此有前開判決書、

國防部臺灣軍人監獄 46年 1月 29日（46）監平字第 0567號

呈、國防部 46年 2月 13日（46）準誨字第 0270號令、國防

部臺灣軍人監獄 46年 3月 18日（46）監平字第 1595號函、

國防部臺灣軍人監獄開釋證明書、當事人之案卡在案可稽。 

2、 因斯時之戡亂時期預防匪諜再犯管教辦法第 2 條第 1 項規

定：「匪諜罪犯判處徒刑或受感化教育，已執行期滿，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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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想行狀未改善，認有再犯之虞者，得令入勞動教育場所，

強制工作嚴加管訓。」同辦法第 3 條規定：「除前條罪犯

外，凡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依本辦法之規定管教之。一、判

處徒刑執行期滿或假釋出獄者。二、受緩刑之宣告或受感化

教育期滿者。」同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2 項規定：

「前條罪犯於執行期滿或受緩刑之宣告時，應由執行或裁判

機關，發給證明書，飭填具誓書，志願調查表，並辦理左列

事項後，予以開釋。……二、取具殷實舖保 2 家，或有正當

職業在該管區域設有戶籍，及永久居住所 2 人以上之保證

（第 1 項第 2 款）。前項保證人或交付管教人應擔保被保人

釋放後不再為匪工作或參加非法團體反抗政府，並服從政府

法令接受指定工作與管教（第 2 項）。」及同辦法第 5 條規

定：「保證人或責付管教人，應將受管教人之生活言行等情

形每月向所在地警察官署報告 1 次，保證人或責付管教人，

如發現受管教人不聽其管教，或有隱匿逃亡及其他不法情事

時，應即報請當地治安機關或警察官署處理。」參酌上開斯

時有效之辦法、相關機關之發文日期及當事人未依法釋放之

日數，可推知當事人於上開有期徒刑執行期滿後，僅因文書

作業程序遲滯及未能及時覓得符合上開辦法之具保人即未釋

放，致其於 46 年 3 月 10 日至 46 年 3 月 23 日人身自由仍受

拘束，係未依正當法律程序剝奪當事人之人身自由，而顯然

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有違。 

3、 又本件當事人於執行期滿後人身自由持續受拘束，係基於同

一原因事實，與前開經促轉會公告為司法不法部分具有延續

性，故由整體案情觀之，當同予認定屬應予平復之司法不

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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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請為有理由，爰依促轉條例第 6 條第 1 項、第

3 項第 2 款、第 4 項及平復威權統治時期司法不法及行政不法審

查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26條，處分如主文。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5 年 6 月 2 9 日 

 

部 長 鄭 銘 謙 

 

如不服本件處分，得自送達處分後之次日起 20 日內，依促轉條例第 6

條第 6 項規定，向臺灣高等法院及其分院提起上訴、抗告或聲請撤銷

之。 

 

相關規定： 

法院辦理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 6 條救濟案件審理辦法第 4 條第 1 項規

定：「促轉救濟案件，以促轉條例第 6條第 3項第 2款提起救濟之該刑

事有罪判決、單獨宣告之裁定或處分原管轄法院之高等法院及其分院

管轄；對同條第 4 項有關追訴之處分提起救濟者，以該處分原管轄檢

察署對應法院之高等法院及其分院管轄。」 


